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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31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怡玎等 16 人，有鑑於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幼兒

園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包括園長、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

保員，其配置依幼照法規定，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的班級

，每八名幼兒，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三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的班級，每十五名幼兒，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

，其中，除原托兒所改制的幼兒園外，五歲幼兒的班級，每

班應至少配置一名教師。經查，同法第六十二條：「中華民

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公立托兒所或經政府許可設

立、核准立案之私立托兒所，已依本法改制為幼兒園者，其

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至遲應於一百十四年八月

一日起符合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每班配置之教保服務人員

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之規定。」然目前幼兒園教師專

業人員顯見不足，爰提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七條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經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5332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六十六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四日行

政院院臺教字第 1121002402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施行。 

二、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公立托兒所或經政府許

可設立、核准立案之私立托兒所，已依本法改制為幼兒園者，其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

之班級，至遲應於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起符合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每班配置之教保服務

人員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之規定。」本項同時考量幼照法自 104 年 7 月 1 日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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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並參酌現場實務運作採學期制辦理，起算十年緩衝期，爰定明緩衝期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實有窒礙難行之處。 

 

提案人：吳怡玎             

連署人：賴士葆  林文瑞  鄭天財 Sra Kacaw   魯明哲  

吳斯懷  林思銘  李貴敏  翁重鈞  李德維  

鄭麗文  游毓蘭  洪孟楷  陳玉珍  謝衣鳯  

張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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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幼兒園有五歲至入

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

配置之教保服務人員，每班

得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 

幼兒園助理教保員之人

數，不得超過園內教保服務

人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幼兒園得視需要配置學

前特殊教育教師及社會工作

人員。 

幼兒園及其分班應置護

理人員，其合計招收幼兒總

數六十人以下者，以特約或

兼任方式置護理人員；六十

一人至二百人者，以特約、

兼任或專任方式置護理人員

；二百零一人以上者，以專

任方式置護理人員。但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附設之幼兒園

，其校內已置有專任護理人

員者，得免再置護理人員。 

幼兒園達一定規模或其

分班，得分組辦事，並置組

長，其組長得由教師、教保

員或職員兼任之；附設幼兒

園達一定規模及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之幼

兒園得置專任職員；幼兒園

應以專任或兼任方式置廚工

。 

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設立之公立幼兒園，

其人事、主計業務，得由直

轄市、縣（市）人事及主計

主管機關（構）指派專任之

第十七條 幼兒園有五歲至入

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

配置之教保服務人員，每班

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 

幼兒園助理教保員之人

數，不得超過園內教保服務

人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幼兒園得視需要配置學

前特殊教育教師及社會工作

人員。 

幼兒園及其分班應置護

理人員，其合計招收幼兒總

數六十人以下者，以特約或

兼任方式置護理人員；六十

一人至二百人者，以特約、

兼任或專任方式置護理人員

；二百零一人以上者，以專

任方式置護理人員。但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附設之幼兒園

，其校內已置有專任護理人

員者，得免再置護理人員。 

幼兒園達一定規模或其

分班，得分組辦事，並置組

長，其組長得由教師、教保

員或職員兼任之；附設幼兒

園達一定規模及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之幼

兒園得置專任職員；幼兒園

應以專任或兼任方式置廚工

。 

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設立之公立幼兒園，

其人事、主計業務，得由直

轄市、縣（市）人事及主計

主管機關（構）指派專任之

一、幼托整合前，幼稚教育法

即已規範幼稚園按年齡分班

且每班置教師二人之規定，

爰幼托整合時訂定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

），5 歲大班沿襲前開立法

意旨，明定幼兒園有五歲至

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

其配置之教保服務人員，每

班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

師。同時考量幼照法自 104

年 7 月 1 日修正公布，並參

酌現場實務運作採學期制辦

理，起算十年緩衝期，爰定

明緩衝期至 114 年 7 月 31

日，各幼兒園均應依前開規

定期限前配置教師。 

二、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之公立托兒所或經

政府許可設立、核准立案之

私立托兒所，已依本法改制

為幼兒園者，其五歲至入國

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至遲

應於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起

符合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

每班配置之教保服務人員應

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之

規定。本項規定從原本 106

年元月現延宕至 114 年 8 月

，實有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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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主計人員兼任，或經

有關機關辦理相關業務訓練

合格之職員辦理。公立學校

附設之幼兒園，其人事、主

計業務，由學校之專任（或

兼任、兼辦）人事、主計人

員兼辦。 

幼兒園之行政組織及員

額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附設

幼兒園者，其幼兒園班級數

得與學校班級數合併，計算

內部單位數與專任輔導教師

、專業輔導人員、護理人員

及其他人員之員額。但幼兒

園已置專任護理人員者，應

維持其專任員額，其幼兒園

班級數不得與學校班級數合

併計算護理人員之員額。 

人事、主計人員兼任，或經

有關機關辦理相關業務訓練

合格之職員辦理。公立學校

附設之幼兒園，其人事、主

計業務，由學校之專任（或

兼任、兼辦）人事、主計人

員兼辦。 

幼兒園之行政組織及員

額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附設

幼兒園者，其幼兒園班級數

得與學校班級數合併，計算

內部單位數與專任輔導教師

、專業輔導人員、護理人員

及其他人員之員額。但幼兒

園已置專任護理人員者，應

維持其專任員額，其幼兒園

班級數不得與學校班級數合

併計算護理人員之員額。 

 

 
 


